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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总则

1.0.1  为加强北京市基本农田整理项目的申报和实施管理工作，明确基本农田整理投资范围和工程建设标准，规范基本农田整理项目可行性研究、规划设计工作，确保北京市基本农田整理项目的正常运行和效益发挥，特制定本导则。
1.0.2  本导则适用于北京市申报立项的基本农田整理项目。

1.0.3  北京市基本农田整理项目的申报和实施管理工作，除应符合本导则规定外，还应符合国家、市有关技术经济政策的规定。

2  规范性文件引用文件
下列标准所包含的条文，通过在本导则引用而构成为本导则的条文。本导则出版时，所示版本均为有效。因所有标准都会被修订，使用本导则时，应注意使用下列标准的最新版本。

TD/T1011～1013-2000《土地开发整理标准》；

SL252-2000《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

GB50288-99《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

SL204-98《开发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技术规范》；

SL267-2001《雨水集蓄利用工程技术规范》；

SL/T 4-1999《农田排水工程技术规范》；
GB50201-94《防洪标准》；

SL44-93《水利水电工程设计洪水计算规范》；

SL63-94《地表水资源质量标准》；
JTGB01-2003《公路工程技术标准》；

JTG D30-2004《公路路基设计规范》；

JTG D60-2004《公路桥涵设计通用规范》；

JTG D40-2002《公路水泥混凝土路面设计规范》；

JTJ 014-97《公路沥青路面设计规范》；

CJJ/T 80-98《固化类路面基层和底基层技术规范》；

GB50060-92《3～110kV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

GB50054-95《低压配电设计规范》；
DB11/T 125-2000《平原农田防护林建设综合技术标准》（北京市地方）；

GB/T 16453.1～6-1996《水土保持综合治理技术规范》。

3  基本规定
3.1  术语

3.1.1  一般耕地，以种植农作物为主，间有零星果树或其它树木的土地。北京市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耕地类型包括：水浇地、旱地、菜地。

3.1.2  基本农田，是指依据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规划人口增长的需求，依法划定、特殊保护、长期稳定的耕地。基本农田保护区内的耕地，是指在保护区内种植粮食、油料、蔬菜、饲料以及其他农作物的土地。
3.1.3  水浇地，指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以种植小麦、玉米、棉花等旱地作物为主的耕地，在一般年景能正常灌溉。
3.1.4  旱地，指无灌溉设施，靠天然降水种植旱作物的耕地；或有零星灌溉设施，但灌溉水量不能满足作物生长的需要。

3.1.5  菜地，指有水源保证和灌溉设施，常年以种植蔬菜等经济作物为主的耕地，包括温室、大棚等农业设施用地。
3.1.6  北京市基本农田保护区以发展水浇地和菜地为主，在水资源匮乏的山丘区可适当保留部分旱地。
3.2  项目区选择
3.2.1  基本农田整理目标包括：增加耕地面积，实现耕地占补平衡，提高耕地质量，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补充耕地数量、质量、生态三者统一。
3.2.2  基本农田整理项目区选择，首先应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要求，其次应按照先易后难、效益最大化的原则分步实施。项目区选择应尽量集中连片，并以行政区划为单元进行选定。

3.2.3  基本农田整理项目区整理规模：丘陵山区宜为100 hm2～2000 hm2，单片规模不低于20 hm2，总片数不多于6片；平原地区宜为300 hm2～2000 hm2，单片规模不低于50 hm2，总片数不多于6片。国家投资项目应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3.2.4  基本农田整理后，耕地的生产条件和质量应达到当地基本农田的较高水平。经过整理的基本农田要切实加以保护，不得违法占用。

3.2.5  基本农田整理项目的新增耕地率不低于国家投资该类型项目的下限值，即新增耕地率不低于3％。

3.3  项目区规划

3.3.1  基本农田整理项目特指在基本农田保护区内开展的土地整理项目。通过工程措施，对田、水、路、林、村进行统一规划、综合整治，全面提高耕地利用率，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3.3.2  项目区规划应遵循因地制宜、实事求是的原则，并符合北京市农业、水务、交通、林业、电力等行业对建设项目的规划要求。制定的规划设计标准应较现状有明显提高。

3.3.3  项目区土地利用规划应本着“十分珍惜、合理利用土地和切实保护耕地”的原则，合理分配各类用地面积。布置时应尽量不改变现有布局和方向；需要改变时，应征得当地群众代表多数同意。

3.3.4  根据项目区的土壤、地形、基础设施等条件，结合农村现代化发展要求，合理确定农业种植结构，合理选定土地平整方案，合理布局农田灌溉、排水、道路、水土保持等工程。

3.4  建设内容

3.4.1  基本农田整理项目的建设内容包括工程措施和非工程措施。本导则所指的建设内容专指工程措施。

3.4.2  基本农田整理的工程措施包括土地平整、农田灌溉、农田排水、农村道路、农田防护等。通过多项工程实施，最终实现项目区“田、水、路、林、村”的综合整治。

3.4.3  基本农田建设标准，包括上述各单项工程建设标准和综合标准。项目区综合效益的发挥，取决于各单项工程建设标准的合理确定。

3.4.4  北京市的农业灌溉必须发展节水灌溉。基本农田整理应在完善现有灌溉设施的基础上，把节约用水放在首要位置。对水资源严重缺乏地区，应以发展小型集雨工程为主。

4  土地平整
4.1  总体要求
4.1.1  田块是指由末级固定灌排渠沟、交通道路、林带等工程设施所围成的具有一定面积的耕作单元，即耕作区。田块是进行机械耕作和田间工程建设的基本单元，也是组织田间灌溉和排水的基本单元。
4.1.2  整理后的田块应有利于作物的生长发育，有利于田间机械作业，有利于水土保持，满足田间防洪和灌溉排水需要，满足农田防风要求，便于经营管理。
4.1.3  田块规划应以现有工程布局为基础，经充分论证，提出符合农民意愿的规划方案。对涉及田块重划或调整的，应经农民代表多数同意。

4.1.4  田块设计包括：确定田块方向、田块长度及宽度、耕作层厚度、田面高程及田块间高差、平整度、土地平整方案等。
4.1.5  耕作土壤的质量，主要取决于土壤结构、土壤质地、土壤理化性质等。对新增耕地部分的土壤提出满足作物生长需要的耕作层土壤质量标准。
4.1.6  根据不同类型区的田块设计，确定土地平整方案。对平原地区，重点进行新增耕地部分的土地平整；对丘陵地区，根据梯田重划后确定的田块走向进行梯田台面平整和田坎修筑。在进行土地平整工程量计算时，应确定计算方法、土地平整方案和施工工艺。

4.2  田块规格
4.2.1  田块规格主要指田块方向和大小形状。田块方向一般指田块的长边在空间上的方位，田块大小按照平原和丘陵两种地貌类型分别设计。

4.2.2  耕作田块方向布置，应保证耕作田块长边方向受光照时间最长，受光热量最大。在平原地区，耕作田块长边首选南北方向；在丘陵山区，耕作田块长边应平行等高线布置；在风蚀区，耕作田块长边应与当地主害风向垂直，或与主害风向垂直线的交角小于30º方向布置。

4.2.3  田块长度应根据地貌特征、作物类型、田间灌水方式、耕作机械工作效率、田块平整度等因素确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1）采用沟、畦灌水时，田块长度与灌水沟、畦的规格协调；

    2）灌水沟、畦的长度，应根据土壤透水性、灌水流量、灌水均匀系数等指标确定；

    3）结合现有的田块布局，平原地区的田块长度宜为400～800m，丘陵地区做水平梯田田块长度宜为100～200m。

4.2.4  田块宽度应按照地貌特征、田块面积、机械作业要求、灌水沟畦的规格、灌水方式、防止风害等要求确定，并符合下列规定：

    1）采用沟灌的灌水方式时，其田块宽度与灌水沟的规格协调；

    2）采用畦灌的灌水方式时，其田块宽度与畦田的规格协调；

    3）采用低压管道接移动软管灌溉时，其田块宽度与软管的控制长度协调；

    4）采用喷灌的灌水方式时，其田块宽度与喷头数量和布置协调；

    5）采用滴灌的灌水方式时，其田块宽度与移动支管的长度协调；

    6）田块宽度与耕作机械的工作宽度协调；

    7）平原地区的田块宽度，一般在200～300m；

    8）丘陵地区的田块宽度，应根据地面坡度和田坎材质确定。

4.2.5  土坎田坎高度应不大于1.5m；石坎田坎高度应不大于3.0m。

4.3  耕作层
4.3.1  耕作层是指实施耕作的土层，也是作物根系生长需要的有效土层。其评价指标包括有效土层厚度、土壤质地、有机质含量等。
4.3.2  种植浅根系作物需要的有效土层厚度应不小于30cm；种植深根系作物需要的有效土层厚度应不小于60cm；种植作物类型无法确定时，有效土层厚度按照不小于50cm确定。

4.3.3  以种植旱作物为主的土壤质地应以轻壤土、中壤土为宜，其粘粒含量不低于20％，且不高于60%。
4.3.4  土壤有机质含量不应低于0.3％。低于限值时，应采取增施有机肥措施。

4.3.5  当进行客土覆盖时，应对客土的土壤质地、粘粒含量、有机质含量等指标进行评价，其评价指标应建立在试验资料基础上。

4.4  平整度

4.4.1  田块平整度包括田块内部高差、田面坡度等。

4.4.2  田块内部高差通常是指最小灌水单元的高程差，如一个畦田内的高程差。当一个耕作田块作为一个设计高程时，其高差指整个田块内部。采用沟、畦灌溉时，畦田内高差一般限定在(3cm之间；采用低压管道外接软管灌溉时，也适用此规定；当采用固定喷灌设施时，田块内高差可不受此限制。

4.4.3  为满足田间自流灌水要求，耕作田块沿灌水方向应做成倾向一面的坡，称田面坡度。该坡面可同时跨过多个畦田田面，并斜向排水沟一侧。田面坡度由土壤透水性和灌水沟、畦的长度确定，详见5.4.3规定。
4.4.4  为保证灌溉排水畅通，沿水流方向，相邻田块之间应设置多个高差，其田面高程依次降低。

5  农田灌溉

5.1  灌溉水源

5.1.1  项目区灌溉水源的开发利用应符合《北京市水资源管理条例》规定和《首都水资源利用规划》。开发利用水资源必须进行水资源综合评价。

5.1.2  灌溉水源的选择，应优先选用地表水；当地表水资源不足时，再考虑采用地下水，发展再生水、雨水等多种利用方式的灌溉工程。

5.1.3  有条件地区要建立田面、沟道、井群等拦水补源体系，最大限度地拦蓄天然降水，增加地表水资源，补充地下水资源，保证农业用水的可持续发展。

5.1.4  在符合《农田灌溉水质标准》规定下，再生水可用来发展农作物灌溉。布置再生水利用工程，应结合现有水利工程条件，合理确定用水规模和输水方案。

5.1.5  对地下水缺乏地区，将当地径流拦蓄起来，发展渠灌，或渗入地下补充地下水。应对地表水拦蓄量和拦蓄建筑物型式等进行综合分析和比较，慎重选择。

5.1.6  井灌区开采地下水必须进行分析论证。地下水严重超采区，禁止新打机井发展灌溉；新增打井项目需经水务部门审查后，核发打井许可证；更新机井的，必须得到原批准机关的批准。

5.2  灌溉标准

5.2.1  根据水资源利用类型，制定不同的灌溉标准，采用灌溉保证率表示。

5.2.2  灌溉保证率是指项目区用水量在多年期间能够得到充分满足的机率，一般以正常供水的年数占总年数的百分数来表示。

5.2.3  以灌溉保证率制定的灌溉标准，在充分灌溉的条件下，可取用50％和75％。详见表5.2-1规定。
表5.2-1    不同水源利用类型的灌溉保证率

	类型
	Ⅰ
	Ⅱ
	Ⅲ

	水资源利用方式
	地表水
	地表水、地下水联合利用
	地下水

	灌溉保证率（％）
	75
	75
	50


注：采用喷微灌方式灌溉应满足GB50288的相关规定。

5.3  作物灌溉制度

5.3.1  灌溉制度是指作物播种前及全生育期内的灌水次数、每次的灌水日期、灌水定额和灌溉定额。灌水定额是指一次灌水单位灌溉面积上的灌水量，各次灌水定额之和称为灌溉定额。设计作物灌溉制度时，应注意作物灌溉水量与灌溉保证率的对应关系。
5.3.2  计算作物的灌溉制度，应遵照下列规定：

    1）项目区面积超过1万亩时，应采用时历年法确定历年各种主要作物的灌溉制度，即根据灌溉定额的频率分析选出2～3个符合设计保证率的年份，以其中灌水分配过程不利的一年为典型年，以该年的灌溉制度作为设计灌溉制度；
    2）项目区面积低于1万亩的，可根据降水的频率分析选出2～3个符合设计保证率的年份，以其中灌水分配过程不利的一年为典型年，以该年的灌溉制度作为设计灌溉制度；

    3）当降雨系列资料难以收集时，可结合区县水利规划及工程设计等资料，研究制定作物的灌溉制度；
    4）对缺乏降雨系列资料和水利规划资料的地区，可参照“北京市主要农作物节水灌溉定额”选取；

    5）采用集雨灌溉的地区，不同作物的非充分灌溉定额可参照“北京市集雨灌溉制度”选取。

5.3.3  在确定作物灌溉制度时，应根据当地农业区划、乡镇经济发展规划等进行作物种植结构设计。参与需水量分析的作物种植结构应代表一个时期的农业生产和发展需要，并符合北京市水资源利用规划。

5.3.4  水资源严重缺乏地区，灌溉用水量可根据作物不同生育阶段对水的敏感性，采用灌关键水、非充分灌溉等方式。

5.3.5  根据灌溉制度计算出来的需水量，应不高于工程取水量。否则，应降低灌溉保证率或加大蓄水、提水工程的投入。

5.4  田间灌水技术

5.4.1  田间灌水技术，特指渠道输水工程之外各种灌水措施的总称，是田间灌水系统的末级单元，是提高节约用水的主要措施之一。

5.4.2  田间灌水技术主要包括沟（畦）灌溉、膜灌、管道灌溉、喷灌、滴灌、微喷灌、小管出流等。北京地区以高效利用水资源为发展方向，以管道灌溉、喷微灌等为主要措施。采用不同的节水技术应与北京市未来农业、水利的发展规划（计划）相协调。

5.4.3  沟（畦）灌溉是地面灌溉的一种常用方式。在进行田间工程布置时，应重点推行小沟灌溉、小畦灌溉，并尽量缩短水流在田间的流动时间，减少田间渗漏损失。该技术要求如下：

    1）为减少田间输水损失，田间灌水沟、畦宜直接和固定渠道或管道的放水口连接；在工程布置时，注意其水源工程（包括渠道水）与田间工程的衔接；
    2）田间灌水沟、畦要素宜通过试验与理论计算确定，也可根据实践经验确定。在没有相关资料的情况下，田间灌水沟、畦的规格可参照《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规定选取，见表5.4-1、表5.4-2；
3）采用沟、畦灌水技术时，其田间水利用系数均应达到0.9以上，灌水均匀系数应达到0.85以上。

5.4.4  膜灌，是指在地膜栽培的基础上，利用地膜输水，通过放苗孔和膜侧旁渗给作物供水的灌水方法，以沟垅种植作物布置居多。其输水垄沟长度可不受表5.4-1给定长度的限值，在布置时可和滴灌工程结合。

表5.4-1     灌水沟要素表

	土壤透水性（m/h）
	沟长（m）
	沟底比降
	入沟流量（L/s）

	强（＞0.15）
	50～100
	＞1/200
	0.7～1.0

	
	40～60
	1/200～1/500
	0.7～1.0

	
	30～40
	＜1/500
	1.0～1.5

	中（0.10～0.15)
	70～100
	＞1/200
	0.4～0.6

	
	60～90
	1/200～1/500
	0.6～0.8

	
	40～80
	＜1/500
	0.6～1.0

	弱（＜0.10）
	90～150
	＞1/200
	0.2～0.4

	
	80～100
	1/200～1/500
	0.3～0.5

	
	60～80
	＜1/500
	0.4～0.6


表5.4-2     灌水畦要素表

	土壤透水性（m/h）
	畦长（m）
	沟底比降
	入畦单宽流量（L/s）

	强（＞0.15）
	60～100
	＞1/200
	3～6

	
	50～70
	1/200～1/500
	5～6

	
	40～60
	＜1/500
	5～8

	中（0.10～0.15)
	80～120
	＞1/200
	3～5

	
	70～100
	1/200～1/500
	3～6

	
	50～70
	＜1/500
	3～7

	弱（＜0.10）
	100～150
	＞1/200
	3～4

	
	80～100
	1/200～1/500
	3～4

	
	70～90
	＜1/500
	3～5


5.4.5  管道灌溉技术要求如下：

    1）田间固定管道用量不应低于90m/hm2，且不应大于180m/hm2； 

    2）支管走向宜平行于作物种植行，支管间距在单向布置时不应大于50m，双向布置时不应大于100m；

    3）给水栓（出水口）应按灌溉面积均衡布设，间距50～100m，单向浇地时取较小值，双向浇地时取较大值；
    4）田间水利用系数不应低于0.90，管道系统水利用系数不应低于0.95，井灌区灌溉水利用系数不应低于0.80；
    5）在进行管材选择时，应考虑今后发展为喷微灌时的管道压力。
5.4.6  喷灌工程的常用形式包括管道式、机组式。为节约资金，便于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喷灌常采用半固定式或移动式喷灌机组。其技术要求如下：

    1）设计灌水定额和设计灌水周期应根据当地试验资料确定；
    2）喷洒水利用系数不低于0.8，并满足设计风速要求；

    3）喷灌均匀系数不应低于75％，对行喷式喷灌系统不应低于85％；不漏喷，不产生地表径流；
    4）设计喷灌强度不得大于土壤的允许喷灌强度，见表5.4-3；
表5.4-3     各种土壤的允许喷灌强度

	土壤类别
	允许喷灌强度(mm/h)
	土壤类别
	允许喷灌强度(mm/h)

	砂土
	20
	壤粘土
	10

	砂壤土
	15
	粘土
	8

	壤土
	12
	
	


    5）喷灌的雾化指标应满足作物种植要求, 见表5.4-4；
    6）采用半固定管道的喷灌布置时，其固定支管的间距可结合低压管道的布置来确定。
表5.4-4     雾化指标

	土壤类别
	
[image: image1.wmf]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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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喷头工作压力水头/喷头主喷嘴直径)

	蔬菜及花卉
	4000～5000

	粮食作物、经济作物及果树
	3000～4000

	牧草、饲料作物、草坪及绿化林木
	2000～3000


5.4.7  滴灌、微喷灌工程是一种投入较高的田间节水技术。在选用和布置时，应满足以下要求：

    1）布置时应与当地的水利规划和农村发展计划相结合；
    2）工程规划时，应对水源的水量、水位和水质进行分析，进入管网的水应经过过滤处理，不应含有泥沙、杂质、鱼卵等物质；

    3）灌水器设计工作水头应取所选灌水器的额定工作水头，灌水器设计允许流量偏差应不大于20％；

    4）滴灌的灌溉水利用系数应不低于0.9，微喷灌（含渗灌）的灌溉水利用系数应不低于0.85；

    5）微灌管网应根据水源位置、地形、地块等情况分级，一般应由干管、支管、辅助支管和毛管四部分组成；灌溉面积较大时，可增设总干管、分干管或分支管。其毛管间距应与作物间距对应。

5.4.8  低压管道、喷灌、滴灌、微喷灌等系统的固定管道埋深，应根据土壤冻层深度、地面荷载和机耕要求确定。干、支管的管顶埋深应不小于80cm，渗灌毛管埋深不应小于30cm。

5.4.9  利用雨水集蓄进行灌溉时，以发展旱作农业为主。一个雨水集蓄系统就是一个节水灌溉单元，使用的节水技术包括点灌、注水灌、坐水种、膜上穴灌、地膜沟灌等，其灌溉水量可不考虑田间灌水损失。

5.5  水源工程设计

5.5.1  项目区水源工程分为三类：一是拦截项目区地表径流的小型蓄水工程；二是修建在河道、渠道岸边的引（取）水工程；三是抽取地表水或地下水的提水工程。灌溉水源的水质应满足《农田灌溉水质标准》规定。
5.5.2  小型蓄水工程的蓄水量一般在10万m3以下，主要工程类型包括：塘坝、蓄水池、水窖等，技术要求如下：

    1）蓄水工程蓄水量的计算，应收集多年的降雨资料，采用典型年法计算，典型年应与灌溉设计保证率的年份对应；

    2）蓄水工程布置时，应有一定的集流面积，并尽量扩大向下游自流灌溉的范围；

    3）蓄水量大于0.5万m3以上的塘坝，应布置固定的泄洪设施；

    4）自流引水时，可采用卧管式取水设施。

5.5.3  引（取）水工程分为无坝、有坝两种形式，主要工程类型包括：拦河闸、橡胶坝、截流坝、进水闸等。技术要求如下：

    1）应根据河（湖）水位、岸形、地质条件、灌溉引水水位和流量等要求，经技术经济比较确定引水工程形式；

    2）引水设计高程适宜，灌溉水量充足，引水口通畅，基础稳定，引水水位和流量应有相关的分析和说明；
    3）无坝引水渠首的引水比宜小于50％，多泥沙河流上无坝引水的引水比宜小于30％，引水角宜取30°～60°；

    4）无坝引水渠首进水闸闸前设计水位，应取河、湖历年灌溉期月平均水位进行频率分析，选取相应于灌溉设计保证率的水位作为闸前设计水位；也可取河、湖多年灌溉期枯水位的平均值作为闸前设计水位。

5.5.4  提水工程包括泵站、机井等形式。技术要求如下：

    1）灌溉泵站设计应符合《泵站设计规范》规定。泵站动力机应首选电动机。泵房宜采用砖混结构或混凝土结构，建筑面积应满足设备安放、检修、正常巡视等空间要求。高扬程提水泵站设计应根据项目区地形、灌溉分区等因素研究确定一级或多级设站。对于扬程变化幅度较大的提水泵站，应考虑采用自动调压设备，降低能耗，提高效率。

    2）机井设计应符合《机井技术规范》规定。机井开采地下水，应严格按照《北京市水资源管理条例》的规定执行。单井控制面积严格按照抽水试验确定的出水量、机井深度等指标进行分析计算。不得开采限定范围之外的含水层水源，开采具有多个含水层的地下水时，必须封闭水质不符合要求的含水层，不得开采已被污染的潜水或承压水。机井采用地下水，必须在水源出口安装水表，用水必须计量。为便于管理，机井处一般设泵房，变压器、配电设备应置于室内，单泵机井的建筑面积不应小于8m2，一般在8～12m2。泵房结构应与周围环境协调。
    3）提水工程的输电线路布置应与道路、林带布置相协调。当地电网不能满足设计供电需求时，应进行扩容申请或寻找其它电力支持。变压器等变电设备应选择新型节能型号，不得采用国家淘汰产品。低压输电线路尽量选择地埋电缆，其埋置深度应不小于0.8m，在电缆外安装套管，并每隔50m修建一座检修井，方便管理维护。电力工程设计应符合《3～110kV高压配电装置设计规范》和《低压配电设计规范》规定。

5.6  输水工程设计

5.6.1  输水工程型式包括：明渠输水和管道输水。
5.6.2  明渠输水应进行防渗处理。其要求如下：

    1）山丘区石料丰富地区可选用浆砌石衬砌渠道，平原区宜采用U形、矩形、梯形混凝土衬砌渠道；

    2）现场浇筑混凝土衬砌厚度以6～8cm为宜，预制铺筑以5～7cm为宜，混凝土标号不应低于C20；浆砌块石厚度以25～30cm为宜，浆砌卵石厚度以15～35cm为宜，浆砌料石厚度以15～25cm为宜，砌石强度不应低于Mu10，砂浆强度不应低于M7.5；

    3）渠道衬砌结构的基础应坚实稳定，当处于膨胀土、易滑坡或地下水位较高时，应采取工程处理措施；
    4）渠道工程设计应符合《渠道防渗工程技术规范》和《渠道工程抗冻胀设计规范》规定。

5.6.3  管道输水的技术要求如下：

    1）管道布置应符合短而直、水头损失小、总费用省和管理运用方便的原则；

    2）分水口的布置应尽量与用水户结合，配水口的位置、给水栓的型式和尺寸必须与相应的灌溉方法和移动管道连接方式一致；

    3）管网压力分布差异较大时，可结合地形条件进行压力分区，采用不同压力等级和不同的灌溉方式；

    4）铺设在地面上直径大于100mm的固定管道，应在拐弯处设置镇墩；

    5）地埋管道的管材优先选择硬塑料管、钢丝网水泥管或钢筋混凝土管，所选管材必须符合国家现行标准的规定，且必须为国家计量认证的质检机构抽检合格；选用管径大于350mm塑料管材时，要经过技术经济比较。

5.6.4  各级渠道布置要兼顾行政区划，并考虑权属主体，以便运行管理。

5.6.5  井渠结合灌区不宜在同一田块内布置自流与提水两套灌溉系统。

5.6.6  输水工程流量是计算渠道或管道投资的主要因素之一。在确定渠(管)道设计流量时，应对作物类型、种植面积、灌水定额、延续时间、灌溉水利用系数等进行全面分析，合理选取。不同作物灌水定额和灌水延续时间见表5.6-1。

表5.6-1     不同作物灌水定额和延续时间参考表

	作物类型
	播前
	生育期

	
	灌水定额(mm)
	灌水延续时间(d)
	灌水定额(mm)
	灌水延续时间(d)

	冬小麦
	90～120
	10～20
	40～60
	7～12

	棉花
	60～90
	10～20
	30～50
	5～12

	夏玉米
	60～90
	7～15
	60～80
	5～12

	油菜
	90～120
	10～20
	40～60
	7～12

	果树
	30～60
	10～20
	50～80
	5～12

	露地菜
	90～150
	7～15
	80～120
	5～12


5.6.7  输水管道的扬程计算包括沿程水头损失、局部水头损失、进、出口水位高程差、泵站管路损失、出口工作水头等。在进行管径选择时，各种管路的设计流速应控制在1.0～1.5m/s。对于不同流量、水压力的管路，应分段选取不同管径；对高扬程、长距离输水的管道系统，应进行水锤计算。

6  农田排水

6.1  一般规定

6.1.1  农田排水任务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排除因较大降雨而产生的农田地表积水；二是控制和降低地下水位，使农田土壤能维持在较为适宜的含水率之内，保证农作物的正常生长；三是防止土壤次生盐渍化的发生。
6.1.2  农田排水标准包括：排除多余降雨径流的除涝标准；控制农田地下水的排渍标准。
6.1.3  排水标准的制定，应根据当地或临近类似地区排水试验资料或实践经验，按照作物种类、土壤特性、水文地质条件和气象条件等因素确定；并满足《农田排水工程技术规范》规定。

6.1.4  项目区农田排水标准应与水利、市政、交通等部门规划相协调，在排水标准选用时，应兼顾上下游排水条件。

6.2  排涝标准

6.2.1  排涝设计标准，一般用发生某一频率（或重现期）而不受灾的暴雨雨量和降雨历时来表示，又称设计暴雨；同时，根据作物耐淹能力确定允许排出时间。
6.2.2  排涝标准的制定，应符合下列规定：

    1）设计暴雨重现期，采用5～10年一遇；

    2）设计暴雨的历时和排出时间，选用1d暴雨1d排出；

    3）排涝模数，应根据当地或临近地区实测的气象资料计算确定，也可查当地水文资料取得。

6.3  排渍标准

6.3.1  排渍标准应根据农作物生长和农业机械作业的要求确定。排渍标准包括：排渍深度、耐渍深度和排渍时间。
6.3.2  排渍标准以满足作物全生育期要求的最大排渍深度为控制标准，一般视作物根深不同，选用0.8～1.3m。

6.3.3  农业机械作业对排水要求的排渍深度，一般控制在0.6～0.8m。

6.3.4  主要农作物的排渍深度和耐渍时间可参考表6.3-1确定。
表6.3-1      主要农作物的排渍标准

	农作物
	生育阶段
	设计排渍深度(m)
	耐渍深度(m)
	耐渍时间(d)

	棉花

玉米

小麦
	开花、结铃

抽穗、灌浆

生长前期、后期
	1.0～1.3

1.0～1.2

0.8～1.1
	0.4～0.5

0.4～0.5

0.5～0.6
	3～4

3～4

3～4


6.4  排水工程设计

6.4.1  本导则所指的排水工程只包括明沟排水。基本农田整理区排水工程设计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用原排水沟，应校核原排水沟的过水能力；二是布局新的排水沟时，应进行排水沟断面设计。

6.4.2  明沟排水系统可依干沟、支沟、斗沟、农沟的顺序依次设置，根据项目区控制排水面积大小，排水沟道的级数可适当增减。

6.4.3  明沟排水系统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排水沟尽量利用原有沟道，并尽量利用天然沟道；

    2）排水沟出口宜采用自排方式，如不能满足自流条件，尽可能分区排水；

    3）骨干排水沟清淤、整治可与河道整治、裁弯取直相结合进行；

    4）排水沟布置应本着节约土地的原则。

6.4.4  末级固定排水沟深和间距设计符合下列规定：

    1）在地下水位较高的地区，必须修建控制地下水位的田间排水沟，设计末级固定沟道时，要根据作物要求的地下水埋深、排水沟边坡稳定条件及施工难易程度，初步确定末级固定沟道的深度和间距；
    2）田间排水沟间距与田面降雨径流形成过程、允许的淹水历时和旱田蓄水能力等因素有密切的关系。田间排水沟间距除了满足除涝排水要求以外，还应根据机耕及其它方面的要求进行综合确定；

    3）用于排渍的末级固定排水沟深度和间距，应通过田间试验确定。无试验资料时，可按表6.4-1确定。
表6.4-1    末级固定排水沟深度和间距表              单位：m
	沟深（m）
	轻壤或砂壤
	中壤
	重壤或粘土

	0.8～1.3
	50～70
	35～50
	15～30

	1.3～1.5
	70～100
	50～70
	30～50

	1.5～1.8
	100～150
	70～100
	50～70

	1.8～2.3
	
	100～150
	70～100


6.4.5  排水沟断面校核和设计应符合下列规定：

    1）单纯排除涝水的排水沟，应按排涝设计流量设计；排涝、排渍两用排水沟，先按排渍要求确定沟深和间距，再按排涝设计流量进行断面校核；

    2）设计排涝流量用以确定排水沟的断面尺寸；排渍流量用来控制地下水位要求，确定排水沟沟底高程和排渍水位；

    3）仅承担地面涝水排出任务时，排水沟可考虑衬砌，可采用砌石或混凝土结构形式，其厚度参考渠道衬砌部分；

    4）排水沟设计水位应低于地面（或堤顶）不少于0.2m，下一级沟道的设计水位宜低于上一级沟道0.05～0.2m；

    5）当承泄区设计水位高于项目区排水口设计水位时，可采用以下处理：

    （1）当水位差小于0.3m时，可适当放缓排水系统的纵坡，宜采用自流排水；

    （2）当水位差为0.3～0.5m时，在其壅水范围内可采用缓排或局部抽排；

    （3）当水位差超过0.5m时，应采取抽排。
7  渠系建筑物

7.1  建筑物类型

7.1.1  基本农田整理区建筑物是指保证灌溉输水与分水、田间排水及交通等功能的正常发挥，在水源点及渠、路、沟等交叉处修筑的建筑物。

7.1.2  基本农田整理项目涉及的建筑物主要有六种类型：

    1）控制建筑物，如控制水位和调节流量的节制闸、分水闸等；

    2）交叉建筑物，渠道与河渠、道路、沟谷相交，所修建的渡槽、倒虹吸管、涵洞等；

    3）交通建筑物，为方便群众农业生产，在规划渠、沟与交通道路的交叉处，需修建的桥梁等；

    4）连接建筑物，在渠道比降突变位置修建的跌水、陡坡，以及穿过山岗而建的输水隧洞等；

    5）提水建筑物，采用动力设备将水由低处提到高处，如抽水站、机井等；

    6）蓄水建筑物，利用坝、挡水墙等将水拦蓄起来，包括塘坝、蓄水池、水窖等。

7.1.3 建筑物类型的确定应和所在位置处的水源、渠道、排水沟、道路等设计内容相协调，并做到布置合理、经济节俭、技术先进、方便使用。

7.2  工程等别和建筑物级别

7.2.1  工程等别是进行建筑物分级的基础。基本农田整理项目的工程等别根据其控制面积，可参考《水利水电工程等级划分及洪水标准》和《灌溉与排水工程设计规范》制定，见表7.2-1。

7.2.2  基本农田整理项目的建筑物级别，应根据其所在工程的等别和建筑物的重要性确定，见表7.2-2。

7.2.3  根据建筑物的不同级别，确定防洪标准和建筑物超高，并进行结构强度及稳定性计算。在确定建筑物级别时，应合理处理局部与整体、近期与远期、上游与下游等方面的关系。

表7.2-1      工程等级表

	工程类型
	控制指标
	数量
	土地整理工程等级

	灌溉工程
	灌溉面积（hm2）
	>3333
	Ⅰ

	防洪工程
	保护农田（hm2）
	>3333
	Ⅰ

	排水工程
	治涝面积（hm2）
	>10000
	Ⅰ

	提水工程
	装机流量（m3/s）
	<2.0
	Ⅱ

	交通工程
	田间路桥梁（桥面宽,m）
	≥4.0
	Ⅰ

	
	生产路桥梁（桥面宽,m）
	<4.0
	Ⅱ


表7.2-2         建筑物级别表

	土地整理工程等级
	主要建筑物
	次要建筑物
	临时建筑物

	Ⅰ
	4
	5
	5

	Ⅱ
	5
	5
	/


           注：标准建筑物级别是参照水利工程划分，便于进行相关计算。

7.3  建筑物设计

7.3.1  建筑物位置一般应结合水源、渠道、排水沟、道路等总体规划要求进行布置；并根据工程规模的要求和运行管理需要，选择地形条件适宜和地质条件良好的地点。

7.3.2  建筑物布置应满足灌排系统水位和流量、泥沙处理、交通、施工等需求；有条件的地方，宜采用联合布置形式。

7.3.3  建筑物设计可采用与当地实际情况相适应的定型设计，有条件时宜采用装配式结构；建筑材料选用应满足就地取材的原则。

7.3.4  作用于建筑物的荷载一般包括结构自重、水重、土重、内外水压力、土压力等，水闸、倒虹吸、涵洞还应计及基底扬压力，渡槽、桥梁、泵房还应计及风压力，隧洞还应计及围岩压力、灌浆压力，管道输水还应计及水击压力。荷载组合应根据建筑物的运行条件、施工阶段的实际情况及各种荷载同时作用的实际可能性，划分为基本组合和特殊组合。

7.3.5  水闸设计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在灌溉渠道轮灌组分界处或渠道断面变化较大的地点应设节制闸，闸孔设计过水断面积宜与渠道过水断面积相适应；

    2）在分水渠道的进口处应设分水闸，单股分水闸的分水角宜取60°～90°，双股分水闸的分水角宜对称相等，闸室进口不应凸入渠道；

    3）在骨干排水沟出口段应设排水闸，闸室上下游应注意防护；

    4）不同类型的水闸闸室结构，可根据交叉点情况选用开敞式或封闭式；

    5）水闸设计应满足闸孔过水、上下游防冲、闸室结构强度及稳定等要求。

7.3.6  渡槽设计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渠道跨越河流、渠沟、洼地、道路，采用其它类型建筑物不适宜时，可选用渡槽；

    2）渡槽轴线应短而直，渡槽进、出口应设渐变段，其长度可取渠道与水面宽度差值的1.5～2倍和2.5～3倍；

    3）渡槽槽身横断面宜采用矩形或U形，梁式渡槽满槽时槽内水深与水面宽度的比值：矩形断面为0.6～0.8，U形断面为0.7～0.9；槽身过水断面的平均流速宜控制在1.0～2.0m/s；

    4）矩形断面渡槽槽身顶部超高可取槽内水深的1/12加5cm，U形断面渡槽可取槽身直径的1/10；

    5）渡槽的支承结构可根据地形、地质、跨度、高度、当地材料和施工条件等，选用墩式、排架式、拱式等型式；

    6）渡槽设计应满足槽身过水、河道冲刷、渡槽结构强度及稳定等要求。

7.3.7  倒虹吸设计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渠道穿越河流、渠沟、洼地、道路，采用其它类型建筑物不适宜时，可选用倒虹吸；

    2）倒虹吸宜设在地形较缓处，应避免通过可能产生滑坡、崩塌及其它地质条件不良的地段；

    3）倒虹吸进、出口应设渐变段，其长度可取上下游渠道设计水深的3～5倍和4～6倍；

    4）地埋式倒虹吸应埋入地面冻土层以下；当穿过河流时，应埋入设计洪水冲刷线以下；穿越渠道、道路时，应埋入渠底（路面）以下0.5m；

    5）倒虹吸横断面宜采用圆形；流量大、水头低时，也可采用矩形；倒虹吸过水断面的平均流速宜控制在1.0～2.0m/s；

    6）倒虹吸设计应满足洞身过水、结构强度及稳定等要求。

7.3.8  涵洞设计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交通道路与渠道、排水沟、洼地交叉时，可在路下设置涵洞；

    2）涵洞轴线宜短而直，进、出口应与上下游平顺连接，并以圆锥形护坡、扭曲面护坡、八字墙、曲线形翼墙与上下游渠道连接；

    3）涵洞横断面可采用圆形或矩形，明流涵洞宜采用拱形；圆形管涵直径宜取0.8～1.0m，矩形涵、箱涵跨径宜取2～3m，拱涵矢跨比宜取1/2～1/8；

    4）管涵应设混凝土或砌石管座，也可直接置于弧形土基或碎石、三合土垫层上；矩形涵洞可直接置于夯实的地基上；

    5）涵洞设计应满足过水、结构稳定等要求。

7.3.9  桥梁设计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桥梁设计符合《公路桥涵设计规范》规定；

    2）公路桥梁应考虑农田排灌的需要；靠近村镇、城市、铁路及水利设施的桥梁，应考虑综合利用；

    3）在桥梁布置上，除满足路、渠沟等交叉位置处的交通需要外，还应满足农民隔河种地的需求，对沿沟布置较长的田块，每200m距离宜布置一处隔河种地的桥梁或涵洞；

    4）桥面净宽应与设计路面宽一致； 

    5）桥孔设计应满足过流要求，桥面结构满足荷载和通行要求，桥下支承及基础应满足河道冲刷允许的安全埋深。

7.3.10  跌水与陡坡设计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跌水或陡坡的型式应根据跌差和地形、地质等条件确定，单级跌差不大于2m；

    2）跌口可采用矩形、梯形或台堰形，陡槽横断面宜采用矩形，跌水墙宜采用浆砌石或混凝土重力式；

    3）陡槽槽底坡降可取1/2.5～1/5，但陡坡倾角必须小于或等于地基土壤的内摩擦角；

    4）跌水与陡坡设计宜进行跌水墙的结构稳定计算。

7.3.11  提水工程设计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提水工程的水源包括渠道、河流、水库、塘坝、机井等，设计提水量宜考虑两个因素：一是作物需水量，二是设计水平年可供水量和水位；

    2）泵站选用的主泵应能满足设计扬程与设计流量的要求，在最大扬程与最小扬程下，水泵均能安全稳定运行，泵站选用的动力机与主泵应配套合理，泵站的装置效率，均不宜低于65％；

    3）泵站站址选择和总体布置应满足防洪、防冲、放淤等要求，并确保主流稳定；泵房应选择在岩土坚实和抗渗消能良好的天然地基上；

    4）机井设计出水量应选用理论公式计算，并通过抽水试验确定； 

    5）单井出水量不宜小于25m3/h，单井控制面积不小于8 hm2，机井布置应满足最小井距要求；

    6）泵站的供电系统设计应以泵站所在地区电力系统现状及发展规划为依据，经技术经济比较论证，合理确定供电点、供电系统接线方案、供电容量、供电电压、供电回路数及无功补偿方式等。

7.3.12  蓄水工程设计布置应符合下列规定：

    1）蓄水工程是拦截地表水的主要手段，确定蓄水工程型式时，应与当地水利规划和地下水综合利用相结合；

    2）蓄水工程应选择在有良好的集流面积和工程建设条件的地区，并与当地雨洪利用规划相结合；

    3）山丘区以建造塘坝、蓄水池、水窖等为主，平原区以修建拦河坝、拦河闸等为主，规划前应进行详细比较，全面论证；

    4）蓄水量计算可采用典型年法进行年调节计算，并与作物的灌溉季节对应。

8  农村道路

8.1  一般规定

8.1.1  基本农田整理区的交通道路属于农村道路建设内容，其规划应符合《农村公路建设标准》规定。

8.1.2  农村道路是乡镇道路网的延伸，沟通乡镇与村庄、村庄与田块之间的联系。根据北京市基本农田建设需要，项目区交通道路可分为交通支道、田间道和生产路三种类型。

8.1.3  交通支道主要为各行政村向外联系的通道；田间道主要为村庄和田块间的货物运输通道；生产路为人工田间作业和收获农产品服务。各种类型的交通道路应结合农村道路发展，统一规划。

8.1.4  对基本农田整理区道路规划达到《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规定等级标准的路段，应纳入等级公路建设内容。

8.2  道路分类和荷载等级

8.2.1  按照基本农田整理区道路分类，各类型道路路面宽度规定如下：

    1）交通支道，路面宽度为6m～8m；

    2）田间道，路面宽度为4m～6m；

    3）生产路，路面宽度为2m～4m。

8.2.2  不同类型道路的路肩宽度、路基高度和宽度应符合表8.2-1规定。

表8.2-1    不同道路的路肩、路基值表            单位：cm

	道路类型
	交通支道
	田间道
	生产路

	路面宽度
	800～600
	600～400
	400～200

	单侧路肩宽度
	75
	50
	0～50

	路面高出地面高度
	50
	50
	30～40

	路基宽度
	≥750
	≥500
	≥300


8.2.3  荷载等级是指道路或建筑物通过车辆时允许的荷载重量。根据《公路桥涵设计规范》规定，农村道路荷载等级分为两级：

    1）公路一级，车道均布荷载标准值为qK=10.5kN/m，集中荷载标准值PK＝180kN，适于6m宽度以上道路（含6m）；

    2）公路二级，车道均布荷载标准值为qK=7.875kN/m，集中荷载标准值PK＝135kN，适于6m宽度以下道路。

8.3  平面布置

8.3.1  道路平面布置应根据不同道路功能，正确运用技术指标，保持道路线形的连续、均衡，确保使用安全。在道路工程规划上，应尽量与田块、沟、渠、林带等规划相结合。

8.3.2  道路平面设计技术指标包括：道路宽度、停车视距、转弯半径、最大纵坡及纵坡的最小坡长、路面横向坡度等，各值参考表8.2-1和表8.3-1。表中数据主要为通行机动车的田间路设定，生产路可作参考。

表8.3-1    道路平面设计技术指标表

	道路类型
	主干田间道
	一般田间路
	生产路

	路面宽度(cm)
	600
	400
	200

	允许车速(km/h)
	30
	20
	10

	停车视距(m)
	30
	20
	10

	转弯半径(m)
	65
	30
	10

	最大纵坡(%)
	8
	10
	15

	纵坡的最小坡长(m)
	60
	30
	10

	路面横坡(%)
	1
	2
	/


8.3.3  停车视距、转弯半径、最大纵坡及最小坡长等均与行车速度有关，当设计速度变化时，其数据应调整。

8.3.4  路面横坡是为路面排水设置的，若道路单侧排水时，路面向排水沟一侧倾斜；若道路双侧均设置排水沟时，由道路中心线向两侧分别倾斜。

8.4  路面结构设计

8.4.1  道路路面应具有足够抵抗行车垂直力、水平力及冲击力作用的能力和良好的水、温稳定性，应耐磨不透水，其表面应有良好的抗滑性和平整度。

8.4.2  道路结构包括面层和基层两部分；需要填高时，基层应包括填筑土基；需要承担排水、防冻作用时，基层和土基之间应设置垫层。

8.4.3  生产路路面和基层可采用素土夯实；田间道面层和基层宜选用泥结碎石、级配碎石、天然砂砾等；交通支道可设计为水泥混凝土、沥青等中级路面。在确定各类农村道路面层厚度时，应计入材料的磨损。不同类型道路的结构层厚度和控制参数见表8.4-1。

表8.4-1    各类结构层的最小厚度及设计控制参数表

	结构层类型
	施工最小厚度(cm)
	结构层适宜厚度(cm)
	抗压模量15℃（Mpa）
	密度

（t/m3）
	备注

	水泥混凝土
	15
	15～20
	1500～2000
	/
	面层

	沥青混凝土
	4
	4～6
	1200～1600
	/
	面层

	级配碎、砾石
	8
	10～15
	250～300
	/
	路面或基层

	泥结碎石

(碎石占50%～70%）
	8
	10～15
	200～250
	1.9～2.1
	路面或基层

	泥结碎石

(碎石占30%～50%）
	8
	10～15
	180～220
	1.8～2.0
	路面或基层

	石灰土

(石灰占8%～12%)
	15
	16～20
	400～700
	/
	基层

	中、粗砂
	10
	20
	80～100
	1.7～1.9
	基层或垫层

	素土
	20
	30
	40～80
	1.6～1.7
	


8.4.4  路基是路面的基础部分，主要承受由面层传来的车轮荷载垂直压力，并把它向下面层次扩散分布。路基应具有足够的抗压强度和扩散应力的能力及足够的稳定性。沿河及受水侵淹路段的路基边缘标高，应高出路基设计水位加壅水高，再加0.3m的安全超高。田间道以上路基的洪水设计频率应采用20年一遇。填方路基应就地选材，并优先选用级配较好的粗粒土作为筑基材料，其压实度不应低于0.92。

8.4.5  对地下水位高、排水不良、季节性冰冻等路基，在基层和土基之间应设置垫层，以排除路面、路基中滞留的自由水。垫层材料可选用粗砂、砂砾、碎石、煤渣、矿渣等粒料，可取代土基；垫层宽度应比底基层每侧至少宽25cm。

8.4.6  道路结构层总厚度应不小于最小防冻厚度的规定。防冻厚度与路基潮湿类型、路基土类、道路冻深及路面结构层材料的热物性有关。不同筑基材料的最小防冻厚度见表8.4-2。

表8.4-2    不同筑基材料的最小防冻厚度表

	筑基材料
	粘性土
	粉性土
	工业废料
	砂石类土

	最小防冻厚度（cm）
	35～40
	40～45
	30～40
	40～50


8.4.7  不同路面结构设计，应遵照以下规定：

    1）沥青混凝土路面结构一般分为三层，面层为沥青混凝土，厚度4～6cm；基层为石灰稳定基料或级配碎石，厚度分别为20cm、10～15cm；底基层为石灰土或集料（砂性填土），厚度分别为10～15cm、20cm；以下素土夯实；

    2）水泥混凝土路面结构一般分为三层，面层为水泥混凝土，最小厚度15cm；基层和底基层铺料同沥青混凝土部分；当在岩石路基上铺筑混凝土时，应首先设置整平层，厚度一般为6～10cm，然后直接铺装混凝土；

    3）级配碎石、天然砂砾路面可直接铺在基层上，基层可用土料夯筑；

    4）泥结碎石路面下直接铺基层，基层可用土料填筑；

    5）素土路面。主要用于生产路路面，铺土厚度不应小于道路最小防冻厚度，一般大于30cm。

8.4.8  路基土应优选砾石、不易风化的石块，其次选用碎石质土、砂土、砂壤土，不经处理的粘性土不宜作为路基填土。

8.5  沿线附属设施

8.5.1  道路沿线排水。道路沿线排水包括路面排水和坡面排水两部分，由路面横坡、边沟或拦水带组成。路面排水设计应和农田灌溉的沟渠结合；在山丘区不能实现结合时，应增加截水沟、积水池和过水涵洞。路面排水的设计洪水重现期采用3年一遇。

8.5.2  路肩设计。一般道路的路肩采用填土，单侧路肩宽度0.5～0.75m，并和路侧植树结合起来。对暴雨集中区或坡面未设排水沟的地区，道路路肩可采用手摆石加固，防止冲刷。
8.5.3  错车道设计。对丘陵地区，当路面宽度小于4.5m时，沿道路轴线每300m设置一道错车道。错车道应设在有利地点，并使驾驶员能看到相邻两错车道间驶来的车辆。错车道的路基宽度应大于或等于6.5m，有效长度大于或等于20m（不包括两边各10m的斜角过渡段长）。

8.5.4  路基防护。包括边坡防护、软地基处理等。边坡防护的种类有种草、铺草皮、植树、干砌石护坡等，软地基处理的方法主要有换土、强夯、灌浆等措施。不同的防护措施均需要结合实际情况进行设计。

8.5.5  桥涵路面铺装。对水泥混凝土、沥青等路面，在桥涵交接处，路面铺装厚度适当增加；对泥结碎石、级配碎石等路面，不再进行铺装。

8.5.6  其它设施。应视具体情况而变化，如：在视距不良的急弯和交叉处，设置警告标志；在漫水桥上，设置防护标杆；在易发生积沙、坠石等妨碍交通安全的地点，设置适当的防护设施等。

9  农田防护

9.1  防洪工程

9.1.1  基本农田整理工程的防洪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建筑物尺寸满足泄洪要求；二是建筑物安全超高符合规定。

9.1.2  建筑物防洪标准应符合下列规定：

    1）引、提水枢纽工程建筑物的防洪标准为10～20年一遇；

    2）灌排建筑物、灌溉渠道的防洪标准为10～20年一遇；
    3）山丘区截流沟、排水沟等，按10年一遇设计；

    4）平原区河道堤防的防洪标准不低于20年一遇。

9.1.3  基本农田整理项目区规划各类建筑物的防洪标准，应与现有水利基础设施的防洪标准相协调。
9.1.4  河道或滞洪区堤防的安全超高，应根据堤防工程级别和防浪要求，按表9.1-1规定选取。
表9.1-1     堤防、挡水建筑物的安全超高值

	堤防工程级别
	1
	2
	3
	4
	5

	安全超高值(m)
	不允许越浪的堤防工程
	1.0
	0.8
	0.7
	0.6
	0.5

	
	允许越浪的堤防工程
	0.5
	0.4
	0.4
	0.3
	0.3


9.2  农田防护林

9.2.1  防护林设计指标包括防护林的类型、林带走向、宽度、间距、结构、混交类型等。

9.2.2  农田防护林类型有透风性、疏透性两种。

9.2.3  林带结构以单一树种的乔木或多种乔木（用材林、经济果树）混交组成的通风结构或乔灌结合的疏透式为主，林网网格面积最大不应超过20hm2，自然条件好的地方以13hm2左右为宜，差的地方以6～10hm2为宜。

9.2.4  主林带间距不应大于200～400m，副林带间距不应大于500m，林带营造主要结合沟、渠、路两侧隙地布置，一般不应另占耕地。

9.2.5  林带宽度2～4行，独立的防护林带可根据需要配置。平原区主林带尽量垂直主害风向布置，或呈不大于30°的偏角，副林带和主林地垂直；丘陵区主林带可沿等高线布置，副林带和上下坡的路边造林结合，形成林网。

9.2.6  树种选择原则应做到“适地适树”，树种结构要按不同地区的立地条件，合理选择树种。多数种林带结构中主要树种的比例不应超过40%，一般树种的比例不应超过25%。树种选择要合理搭配，同一树种覆盖面积不得超过50%，苗木质量要达到苗龄二年以上，苗高2.5m以上，胸径2.5cm以上，无病虫害，生长健壮。

9.2.7  在新规划的道路或排水沟两侧绿化植树，树种以景观林为主，单侧绿化宽度不超过3m（两排树）。

9.2.8  造林时间分为春秋两季，要分辩不同树种明确栽植时间。造林前要实行深翻整地，植树坑的规格为50cm×50cm×50cm，规格较大的苗木，栽植坑要适当加大。
9.3  水土保持措施

9.3.1  水土保持工程措施包括坡面治理、沟壑整治、小型蓄排引水等技术。在进行土地平整、农田水利、交通道路等工程布置时，应注意与水土保持工程方案的衔接，避免造成新的水土流失。

9.3.2  坡面治理技术包括水土保持耕作法、水平梯田。应符合以下要求：

    1）水土保持耕作法包括：等高耕作、沟垅种植、穴状种植、间作套种、深耕深松、增施有机肥、留茬播种等方法；

    2）对坡耕地土层深厚地区，应以水平梯田修筑为主。一般土质丘陵修筑土坎梯田；在土石山区或石质山区、坡耕地夹大量石块和石砾的地区宜就地取材修成石坎梯田；田边应有蓄水埂；

    3）梯田防御标准按10年一遇3～6小时最大暴雨设计。

9.3.3  沟壑整治技术包括沟头防护、谷坊等。应符合以下要求：

    1）沟壑整治应以小流域为单元进行全面规划、综合治理，沟头防护、谷坊等治理措施应相互配合；

    2）沟头防护工程用于坡面有天然集流槽、沟头集中冲刷的地方；谷坊工程适于沟底比降大、沟底下切剧烈发展的沟段；

    3）沟头防护工程、谷坊工程的防御标准为10年一遇3～6小时最大暴雨，取流量最大值；

    4）当沟头以上集水区面积大于10hm2时，应布设相应的治坡措施与小型蓄水工程。根据沟头以上来水量情况和沟头附近的地形、地质等因素，沟头防护工程应区分蓄水型和排水型，并分别设计。

9.3.4  小型蓄排引水工程技术包括截流沟、排水沟、沉沙池、蓄水池等，应符合以下规定：

    1）坡面小型蓄水工程，应与坡耕地治理中的梯田建设紧密结合、配套实施；

    2）蓄水型截流沟沿等高线布设，排水型截流沟的比降取1％～2％，其排水一端应与坡面排水沟相接，并在连接处作好防冲措施；

    3）排水沟一般布设在坡面截流沟的两端或较低一端，排水沟的终端连接蓄水池或天然排水道；

    4）蓄水池一般布设在坡脚或坡面局部低凹处，与排水沟（或排水型截流沟）的终端相连；一个坡面的蓄排工程系统可集中布设一个蓄水池；出水池一般布设在蓄水池进水口的上游附近；

    5）截流沟、排水沟的设计流量可按10年一遇24h最大暴雨量计算，计算时扣除容蓄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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